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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協調學前服務的進展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下稱 “教統局首席
助理秘書長 ”)(質素保證 )應主席所請，向委員簡介政府當
局提供題為 “協調幼稚園和幼兒中心的未來路向 ”的文件
[立法會CB(2)1125/02-03(01)號文件 ]的要點。  
 
為服務機構提供的財政援助  
 
2.  主席詢問，政府當局在文件內綜述的協調學前

服務工作小組 (下稱 “工作小組 ”)的建議，是否已回應學前
服務界別服務機構提出的所有關注事項。  
 
3.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答稱，工
作小組曾就原建議提出若干修訂，以回應學前服務界別

和公眾的訴求。他指出，資助日間幼兒園和日間育嬰園

可得到直接的資助，資助額相等於按核准收生人數計算

的核准收費的 5%(下稱 “5%資助計劃 ”)。非牟利幼稚園則
有資格參加幼稚園資助計劃，可根據資助計劃得到補助

金。由於兩項計劃在不同基礎上運作，當幼稚園資助計

劃擴大至包括幼兒中心界別後，部分幼兒中心服務機構

可能會得到較低的資助額。然而，非牟利日間幼兒園和

日間育嬰園若擁有足夠的收生人數，按擴大後的幼稚園

資助計劃獲得的資助會較現行按 5%資助計劃所得為多。  
 
為家長提供的財政援助  
 
4.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回應主
席時解釋，為了讓更多家庭受惠，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

曾予以改善，新增一層 75%的學費減免幅度。根據經改善
的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批給的學費減免額會以 4人家庭
或 3人單親家庭為例，家庭入息在 8,500元或以下，學費減
免額為 100%；家庭收入介乎 8,501至 12,356元，學費減免
額為 75%；家庭收入介乎 12,357至 22,700元，學費減免額
為 50%。上述資助水平應算合理。此外，工作小組考慮到
業界和家長的意見，建議在計算收費總額時，把膳食費

用 (2至 6歲的兒童，每月不超過 400元； 0至 2歲兒童，每
月不超過 500元 )及空調費納入每月的收費總額內，按幼
稚園學費減免計劃處理。在協調學前服務生效後，目前

的受惠人士在轉換服務機構時，或其子女由日間育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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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至日間幼兒園／日間幼兒園暨幼稚園時，可選擇按幼

兒中心繳費資助計劃繼續得到資助。  
 
幼稚園教師及幼兒工作員的資歷  
 
5.  楊耀忠議員詢問，幼兒工作員會否獲准註冊為

合格幼稚園教師 (下稱 “合格幼師 ”)，以便他們在協調學前
服務生效之前或之後，都可在幼稚園或幼兒中心暨幼稚

園工作。  
 
6.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答稱，現
時約有 2 800名幼兒工作員和約 1 000名合格幼師於 1997
年之前註冊，但他們可能不符合新的幼兒工作員和合格

幼師註冊要求。在 1997年之後註冊的幼兒工作員及合格
幼師應受過同類的培訓，可投身其中一類職位提供服

務。工作小組認為，雖然在 1997年之前註冊的幼兒工作
員和合格幼師的培訓課程在結構上稍有不同，但在教育

及照顧幼兒的課程內容方面則有相同的環節。到 2004至
05年度實施協調學前服務時，這批幼兒工作員和合格幼
師應已累積 7年幼稚園教育或照顧幼兒的經驗。工作小組
因而建議，在協調學前服務生效時，所有已受訓的在職

幼兒工作員和幼稚園教師，會分別相應地獲教育統籌局

(下稱 “教統局 ”)和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互相認可為註
冊教師／合格幼師和幼兒工作員，而無須再接受資歷審

查或修讀任何轉讀課程。  
 
7.  何秀蘭議員認為，學前服務的質素，對 0至 6歲
幼童培養學習興趣起關鍵作用。她建議政府當局為合格

幼師和幼兒工作員設立教育資源中心或網站，例如香港

教育城網站，方便他們交換意見，推廣教與學的心得，

從而長遠地提升幼兒教育的質素。  
 
8.  教統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質素保證 )回應時表
示，政府當局的長遠目標是為學前服務工作者提供專業

發展及終身學習階梯。目前，聘用幼稚園教師或幼兒工

作員所須符合的基本資格，已提升至合格幼師資格或同

等學歷。政府當局會繼續提高學前服務工作人員的質

素，方法是不斷提升所要求的資格，並鼓勵幼稚園和幼

兒中心營辦者協助員工考取更高的資歷。特別一提，政

府當局正與大專院校合作，以期加強為學前服務工作人

員提供的培訓和發展課程。就提供電子論壇方面，互聯

網上的香港教育城網站已設有關於幼兒教育的部分，供

合格幼師和幼兒工作員交流意見，推廣學前服務的心

得。此外，政府當局會繼續統籌組織經驗交流會、研討

會及會議，讓有興趣的合格幼師和幼兒工作員交換有關

幼兒教育和照顧幼兒的意見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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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劉慧卿議員提及香港幼兒教育行政人員協會的

意見書 [立法會CB(2)1125/02-03(02)號文件 ]，並且詢問，
為何大學畢業生不獲豁免接受 1年合格幼師職前培訓，以
及不可在完成合格幼師培訓之前在幼稚園和幼兒中心任

教。劉議員認為，幼稚園教師的資歷越高，幼兒教育的

質素會越好。對於 3年的學位課程不獲接受為等同 1年的
合格幼師培訓，她表示有所保留。  
 
10.  教統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質素保證 )解釋，全日制
1年的合格幼師專業培訓，是專為教導 0至 6歲幼兒的人士
而設。沒有主修幼兒教育的大學畢業生不大可能具備幼

兒教育的必要知識和技巧。完成與教育有關的學位課程

的大學畢業生註冊為合格幼師時，可獲轄免部分要求。

政府當局會認真考慮個別學位課程內的科目是否與幼兒

教育相關，從而決定應否給予豁免。他補充，香港教育

學院設有合格幼師在職培訓課程，適合有志於從事幼兒

教育的在職幼稚園教師／幼兒工作員，包括學位持有人

士修讀。  
 
11.  蔡素玉議員詢問，在非牟利非政府機構營辦的

特殊幼兒中心工作並持有大學學位人士，可否獲豁免符

合合格幼師的資歷要求。她亦詢問，鑒於特殊幼兒中心

主管的工作涉及復康性質，持有大學學位及完成認可基

本幼兒工作培訓的特殊幼兒中心主管，應否獲豁免在

2005年之前修畢幼兒教育證書課程的培訓要求。  
 
12.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答稱，根
據《幼兒服務條例》，在協調學前服務生效後，特殊幼

兒中心仍須受社署監管。現時對特殊幼兒中心工作員和

主管的人手安排及資歷要求繼續有效。在職主管能否獲

豁免修畢幼兒教育證書課程的培訓要求，視乎其學位課

程及其他資歷是否與幼兒教育有關。鑒於在特殊幼兒中

心工作的人數不多，政府當局會與非政府機構及有關的

團體聯絡，商討在協調學前服務生效後，為在職特殊幼

兒中心主管作出適切的過渡安排。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回應蔡素玉議員進一步提問時澄清，部
分持有學位的在職特殊幼兒中心主管均以臨時合約聘

用。他們須在指定時間內完成所規定的培訓課程，即目

前的基本幼兒工作培訓，方可註冊為幼兒中心主管。  
 
向少數族裔兒童提供學前服務  
 
13.  何秀蘭議員提議，不諳廣東話的東南亞裔家

庭，即使家長為家庭主婦，也應獲得全日制學費的減免

額。她指出，為融入主流文化，少數族裔兒童應報讀一

般的全日制學校，盡量多練習使用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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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回應時
表示，合資格的少數族裔兒童享有同等權利，可到幼稚

園、日間幼兒園和日間育嬰園上學。清貧的少數族裔家

庭一如其他本地家庭，可根據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申請

資助。倘這些家庭能通過入息審查，同時又符合其 “社會
需要 ”評估的一套準則，便可得到全日制學費的減免額。
他指出，政府當局認為按同一套準則，當中包括社工的

建議，對不同族裔的家庭進行 “社會需要 ”評估，是公平
的做法。與本地未能符合 “社會需要 ”評估準則的兒童相
類似， 3至 6歲的少數族裔兒童可就讀於半日制幼稚園，
並可在通過入息審查後得到半日制學費的減免額。他補

充，從教育觀點而言，對於 3至 6歲的兒童，半日制的幼
稚園活動已經足夠。  
 
15.  何秀蘭議員不滿意政府當局的答覆。她強調，

少數族裔幼童有需要在學校與本地的朋輩交往，使他們

更易於融入本地社會，這點至為重要。她促請政府當局考

慮把有需要融入主流教育制度作為一項合理的 “社會需
要”，並據此向清貧的少數族裔家庭提供全額的學費減免。 
 
16.  何秀蘭議員進一步要求政府當局以少數族裔的

語文印製單張，使更多少數族裔知悉可使用的學前服務

及學費減免計劃。她指出，並非所有不諳廣東話的亞洲

人都知悉，幼兒中心和幼稚園提供資助學前服務，以及

可透過這些服務協助其子女融入主流教育制度。她認

為，及早讓少數族裔幼童在幼稚園或幼兒中心與本地兒

童交往，有助減少他們在小學階段因語言問題造成的學

習困難，從而節省用於協助他們在小學階段融入本地教

育制度的開支。她認為，給予這些兒童特殊待遇不會構

成對本地學童的 “反向歧視 ”。她補充，規定需要由社工
建議，才給予少數族裔全日制學費的減免額，會增加行

政支出。  
 
17.  劉慧卿議員與何秀蘭議員持相同見解。她促請

政府當局努力消除所有障礙或歧視因素，向少數族裔兒

童提供幼稚園和幼兒中心學額。她強調，這些兒童一如

本地兒童，應同樣享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18.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強調，所
有少數族裔兒童一如本地兒童，享有同等權利獲得日間

育嬰園、日間幼兒園和幼稚園的學前服務，並可按幼兒

中心繳費資助計劃和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獲得學費減

免。教統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質素保證 )補充，當局印製了
各種東南亞語文 (例如印地語、孟加拉語及尼泊爾語 )的宣
傳單張，透過其社區及有關的非政府機構分發給各個少

數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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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何秀蘭議員表示，少數族裔兒童應在教育方面

得到特別安排，以促進他們融入本地社會。她指出，公

平不應只按字面詮釋為確保不同人士得到相同對待，而

不理會個別人士的情況和需要。她強調，政府當局應為

少數族裔兒童作出特別安排，並提供輔導措施，作為積

極協助他們融入本地教育制度的行動表現。  
 
20.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重申，從
教育觀點而言，對於 3至 6歲的兒童，半日制的幼稚園活
動已經足夠，亦會達致融入本地教育制度的目的。全日

制的活動是加入照顧服務因素，以配合家庭 “社會需要 ”
或家長選擇。他認為現時評估 “社會需要 ”的準則合理，
不會令某些家庭，包括少數族裔家庭，難以符合評估 “社
會需要 ”的準則。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
補充，特殊個案可根據社工的建議另作考慮。  
 

 

政府當局  

21.  主席表示，委員十分關注少數族裔兒童接受學

前服務的權利和獲得服務的途徑。他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補充資料，說明少數族裔兒童獲得的相關服務，供委員

參閱。  
 
職員與兒童的人手比例  
 
22.  張文光議員表示，對於 0至 2歲的兒童，他支持
保留現時法定的職員與兒童的人手比例為 1:8；對於 3至 6
歲的兒童，採用的人手比例則為 1:15。不過，鑒於 2至 3
歲兒童的特點，他建議應為 2至 3歲兒童採用較低的人手
比例，譬如 1:10或 12。他並問及實施其建議對人手及成
本有何影響。  
 
23.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解釋，就
日間育嬰園、日間幼兒園和幼稚園而言，目前的職員與

兒童的人手比例分別為 1:8、 1:14及 1:15。工作小組建議
就所有 2至 6歲的兒童，採用 1:15的職員與兒童的人手比
例作為最低的標準。營辦者可採用更寬鬆的人手比例，

給予兒童更周到的照顧。他指出，把 2至 3歲兒童的人手
比例改善為 1:10或 12，會招致額外的職員費用，引致增
加學費，在現階段可能不受家長歡迎。他補充，政府當

局或會從長遠角度檢視這個人手比例。  
 
24.  張文光議員表示， 2至 3歲的兒童仍需依賴細心
的照顧和更直接的督導。他認為，按年齡逐步提高人手

比例是明智的做法。他建議政府當局考慮業界的意見，

藉協調學前服務的工作，為日間育嬰園、日間幼兒園

和幼稚園適當年齡組別的兒童，理順職員與兒童的人手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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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主席表示，業界曾建議適合 2至 3歲兒童的職員
與兒童的人手比例，他促請政府當局加以考慮。  
 
幼稚園資助計劃及質素保證機制  
 
26.  張文光議員指出，學費減免與質素保證的政策

原則有本質上的矛盾。他解釋，根據經改善的幼稚園學

費減免計劃，幼稚園獲得的資助額與收生率成正比；換

言之，幼稚園為增加收生率，或須設計過於偏重學術內

容的課程，以討好家長。另一方面，質素保證小組的督

學又會向幼稚園營辦者建議，幼稚園課程應切合兒童心

智發展的需要，避免過早作反覆練習或過量的操練。他

詢問政府當局將如何解決這個矛盾。  
 
27.  教統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質素保證 )答稱，有關幼
稚園運作的教育資助政策和質素保證政策應相輔相承，

冀能在幼稚園提高幼兒教育的質素。他指出，政府當局

現正鼓勵幼稚園為自我評估自行制訂表現指標，並將自

我評估結果告知家長。政府當局會繼續公布有關提供學

前教育的教育原則和理念，並在互聯網提供各間幼稚園

的特點和服務表現的資料。他補充，教統局會繼續進行

質素保證視學，以監察幼稚園的表現，並會對不能提供

優質學前教育的幼稚園撤回資助。他強調，政府當局會

努力改善幼稚園運作的透明度，推廣家長教育，使家長

更認識幼兒教育。  
 
28.  張文光議員詢問，教統局有否由於幼稚園的課

程過分偏重學術內容或不適合幼兒，因而停止給予資

助。教統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質素保證 )答稱，過去確實有
幼稚園因不能提供適切的課程，以及未能提供令人滿意

的學前教育，教統局因而撤回給予資助。  
 
29.  張文光議員重申，面對學生人口下降，部分幼

稚園為了增加收生率，將須按家長的喜好改動課程。他

認為在協調學前服務後，因應幼稚園資助計劃的運作及

幼稚園課程質素保證機制所產生的不同需求，政府當局

應訂立措施，務求在兩者之間保持適當的平衡。主席補

充，政府當局應透過進行質素保證視學，加強監察幼稚

園課程。  
 
30.  教統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質素保證 )承諾考慮委
員在席上提出的意見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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